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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本校二專在職專班招生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依據「大學法」、「專科學校法」、

「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理原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校依規定成立「康寧大學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招生委

員會）單獨辦理招生，擬定招生簡章秉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招生事宜，

並處理招生有關緊急事項。 

第 3 條 本校各系科招生名額依教育部該學年度核定名額辦理之，各系科招生名額及

特種考生外加名額分配經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後，明訂於招生簡章中。 

第 4 條 二專在職專班報考資格： 

凡取得下列學歷（力）資格後滿一年（含）以上，且現仍在職持有證明者，

始具報考資格：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職業

類科或同等學校畢業者，或具有同等學力者。 

（二）詳細報考資格依招生簡章所列者為準。 

第 5 條 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服役）規定者其報考及就讀應由考生自行依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 

第 6 條 凡以特種身分報考之考生，須繳驗有關證明文件，始可依各項身分考生升學

優待辦法規定辦理。 

第 7 條 二專在職專班入學評分採書面審查方式，其規定明訂於申請入學招生簡章中。 

第 8 條 錄取原則： 

（一）招生委員會依招生名額及審查總成績訂定各科專班之錄取標準，考生

達該科之錄取標準者，始予錄取。 

（二）招生錄取報到後若仍有缺額，將以備取方式補足，未達最低錄取標準

者，雖有名額不予錄取。 

（三）考生總成績相同者，依簡章所定之參酌順序，依次比較考生成績以決

定錄取優先順序，不得有同分增額之情形。 

第 9 條 報名之日期、地點、手續、費用、錄取方式，成績通知、複查、錄取公告等

規定均由招生委員會依據相關規定，明訂於招生簡章中，並最遲應於受理報

名前二十日公告。 

第 10 條 招生委員會辦理試務工作時，對於核計成績、放榜、報到等事宜，應本妥慎

處理原則，如參與人員為報考學生三親等以內親屬時，應自行申請迴避，參



與人員對於事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 

第 11 條 考生經錄取後，若發現與報考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如

已註冊入學，仍須取消資格並勒令退學。 

第 12 條 考生針對成績計算、資格審查或錄取結果有所質疑，可依簡章規定期限內向

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招生委員會應於一個月內正式答復：必要時，應

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 

第 13條 辦理招生作業之經費收支應依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第 14 條 考生報考相關資料，由本會至少保留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

申訴程序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第 15 條 本學年度報名人數未達招生委員會所定之最低錄取報到人數時，得不予開班，

報名費無息退費；另經已報名考生同意，得輔導轉報同一學制相關他科。 

第 16 條 報名或報到期間，如遇重大事故或天然災害，由本會組成危機小組研議處理

辦法，並在本校網站公告。 

第 17 條 其他未盡事宜除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外，悉依相關法令規章處理之。   

第 18 條 本規定經本校招生委員會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